








臺南市新化區邡拔國民小學

校囯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單
委員總人數： 6 人。 (5人至11人）

校長指派3

序
編維職稱 姓名 職稱

人為審查小
備考

號 組（小維人

員打包✓）

1 召集人（主席） 林義豐 校長／副校長

2 學務人員 劉奕驊 學務維長

3 輔導人員 黃慧容 教導主任 至少2類人

4 
未兼行政職務

楊淑雯 導師
之教師代表

5 家長代表 李政儒 會長

6 外聘專家學者 蔡坤良
光榮國小校

長

7 學生代表
高中學校應

包括學生代表

依據校固霸凌防制準則（以下稱本準則）第 7條第 2項與第 3 項，高級中等以下
學校應維成防制委員會5人至11人，任期一年為原則，期滿得續聘；委員之任
期，得以學年為單位。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，並慮包拮「未兼行政教師代表丶

附 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」（至少2人）、家長代表、外聘專家學者（如偏遠地區學校外

計主
聘學者專家有困雞者，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代），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
表。」

依據本準則第 24條第 1項，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紐成審
查小維；審查小緝委員之任期，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租同。

填報日期： 113 年 6 月 7 日

聯絡電語： （辦公室） 06-5911591#75 

承辦人： 主任：

户楚容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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